
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及监测单位 

水平评价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做好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及监测

单位水平评价（以下简称“水平评价”）管理工作，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国务院关于行业自律管理等相

关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可按照本办

法的规定申请水平评价。 

第三条 水平评价工作坚持公开、公正、公平和自愿的

原则。 

第四条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负责水平评价管理工作。 

第五条 水平评价实行星级评价，从低到高分为一星级、

二星级、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 

第六条 水平评价工作原则上每年集中开展一次。 

第七条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建立水平评价信息公开共享

平台，提供信息咨询、技术交流以及宣传推介等服务。 

第二章  申请条件及材料 

第八条 申请单位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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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有固定工作场所； 

（三）具有组织章程和管理制度； 

（四）水土保持专职技术人员不少于 10 人，其中： 

1、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技术负责人具有工程系列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和主编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工作经历；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或注册水利水电工程水土保持工程

师不少于 2 人（含技术负责人），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人员不少于 4 人；大专及以上学历所学专业为水土保持的人

员不少于 1 人，水利工程类或其他土木工程类的人员不少于

1 人。  

2、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技术负责人具有工程系列高级

专业技术职称和主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的工作经

历；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不少于 2 人（含技术负责人），

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不少于 4 人；大专及以上学

历所学专业为水土保持的人员不少于 1 人。 

（五）水土保持监测单位配备必要的水土保持监测仪器、

设备。 

第九条 申请材料主要包括： 

（一）水平评价申请书； 

（二）法人资格证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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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固定工作场所证明（房产证明、租赁合同或其他

有效证明）； 

（四）单位章程和管理制度； 

（五）技术人员身份证明材料，包括身份证（彩色复印

件）、毕业证、职称证以及近 3 年内从事水土保持技术服务

工作的证明材料；技术负责人任命文件及主编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书（方案编制单位）、主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

（监测单位）工作经历的证明材料； 

（六）技术人员在职证明材料： 

1、事业单位：提供本单位人事部门或有人事管理权的

上级人事部门提供的人事关系（正式在编）证明；事业单位

聘用人员提供社会保险管理单位出具的近期至少连续 6 个月

及以上的在本单位参加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失业）的清

单凭证；停薪留职人员提供原单位停薪留职证明和本单位近

期至少连续 6 个月工资证明；聘用退休人员提供退休证和本

单位近期至少连续 6 个月工资证明；聘用人员需提供聘用期

不少于 3 年的聘用合同； 

2、企业单位：提供社会保险管理单位出具的近期至少

连续 6 个月的在本单位参加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失业）

的清单凭证及劳动合同；停薪留职人员提供原单位停薪留职

证明和本单位近期至少连续 6 个月工资证明；聘用退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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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退休证和本单位近期至少连续 6 个月工资证明；劳动合

同或聘用期不少于 3 年的聘用合同； 

（八）申请监测单位水平评价提供监测仪器设备证明材

料； 

（九）业绩证明材料。 

第三章 申报和评价程序 

第十条 发布通知。中国水土保持学会一般于每年 4 月

发布开展水平评价工作的通知，开放“水平评价管理系统”

（以下简称“系统”），“系统”一般开放 2 个月，“系统”

关闭后受理截止。 

第十一条 材料报送。申请单位应同时制备纸质和电子

版申请材料。电子版材料在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网站

（www.sbxh.org）“系统”填报，纸质申请材料在“系统”

关闭后 5 个工作日内邮寄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申请单位对申

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纸质和电子版材料不一致的视为无效

材料。 

第十二条 信息公开。在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网站公示申

请材料相关信息，包括基本条件、技术人员、单位业绩、信

用状况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公开的除外），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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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材料初审。受理截止后 2 个月内，中国水土

保持学会对申报材料格式、基本条件、纸质和电子材料一致

性等进行初审，并对信息公开中接收到的有关情况进行核实。 

第十四条 评审。中国水土保持学会按照本办法第四章

规定的评价内容和标准进行评审。 

第十五条 评审结果公示。评审结果在中国水土保持学

会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 

第十六条 异议处理。对评审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公

示期满前向中国水土保持学会书面提出，说明理由并提供相

关材料。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组织调查、核实、裁定，裁定结

果与评审结果有变化的应予以公示。 

第十七条 公告。中国水土保持学会核定评审结果，并

向社会公告。 

第十八条 证书颁发。中国水土保持学会依据公告的评

审结果，向申请单位颁发相应等级的水平评价证书，包括 1

正本和 3 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效力，证书有效期三年。 

第四章 评价内容和标准 

第十九条 水平评价内容包括申请单位的基本条件、技

术人员和仪器设备配备、业绩、质量管理和信用度。 

第二十条 水平评价采用综合打分法，满分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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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条件分：满足本办法第八条规定，得基础分

50 分。不满足基本条件的，不得分。 

（二）技术人员分：根据技术人员配备情况加分，满分

20 分。 

（三）仪器设备分：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根据水土保持监

测仪器设备配备情况加分，满分 3 分。 

（四）业绩分：根据技术服务单位近三年业绩情况加分，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满分 28 分，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满分

25 分。 

（五）质量管理分：根据申请单位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情

况加分，满分 2 分。 

（六）信用度分：根据技术服务单位失信情况减分，最

多减 50 分。 

第二十一条  水平评价星级根据综合打分确定。得分

50～60（不含）分为一星级，60～70（不含）分为二星级，

70～80（不含）分为三星级，80～90（不含）分为四星级，

90～100 分为五星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水平评价赋分标准见附件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单

位水平评价赋分标准见附件二。 

第五章 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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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对持证单位进行监督检

查和管理。 

第二十三条 监督检查主要采取随机抽查、信用信息查

询、举报核实等方式，主要内容包括： 

（一）填报信息的真实性； 

（二）技术服务质量； 

（三）持证单位的基本条件； 

（四）服务对象的反馈意见； 

（五）行业主管部门意见； 

（六）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第二十四条 发现申请单位或持证单位有下列不良行为，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将其记入信用记录，及时进行处理，处理

结果向社会公告。不良行为主要包括： 

（一）申报材料弄虚作假； 

（二）涂改、倒卖、出借水平评价证书； 

（三）被行业主管部门列入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市场

主体“黑名单”； 

（四）被行业主管部门列入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市场

主体“重点关注名单”； 

（五）被行业主管部门约谈或通报； 

（六）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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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对存在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二、三、

六款情况之一的单位，取消其水平评价资格或证书，并在 2

年内不予受理水平评价申请；对存在第四、五款情况之一的

单位，在其原评分结果基础上通过扣减分值的方法，重新确

定水平评价证书星级。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持证单位在证书有效期内申请参加水平评

价的，星级以新评价结果为准，原水平评价证书失效。 

第二十七条 持证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的，

应当向中国水土保持学会提出变更申请，办理变更手续；单

位改制（包括合并和分立）后需要变更单位名称、法定代表

人的，需重新进行水平评价。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中国水土保

持学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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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水平评价赋分标准 

序号 评价指标 评价条件 赋分规则 分值上限 合计 

1 基本条件 满足基本条件 
满足赋 50 分，不

满足赋 0 分 
50 50 

2 
技术人员

配备 

职称结构 

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的技术人员 
每 1 人加 0.5 分 2.5 

20 

50 

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的技术人员 
每 1 人加 0.4 分 3.2 

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

技术人员 
每 1 人加 0.2 分 3.2 

具有初级专业技术职称的

技术人员 
每 1 人加 0.1 分 1.1 

专业要求 

具有水土保持类专业学历

的技术人员 
每 1 人加 0.4 分 2 

具有水利工程类或其他土

木工程类技术人员 
每 1 人加 0.2 分 2 

其他水土保持相关专业技

术人员数 
每 1 人加 0.1 分 2 

工程设计 具有注册土木工程师人员 每 1 人加 0.5 分 2 

继续教育 

参加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组

织的方案编制培训人次 
每 1人次加 0.2分 2 

2 
参加省级水土保持学会组

织的方案编制培训人次 
每 1人次加 0.1分 1 

3 

单位业绩

（近 3 年

内） 

完成部批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每 1 个加 5 分 28 

28 完成省批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每 1 个加 3 分 17 
17 

完成市县批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每 1 个加 1 分 7 

4 质量管理 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加 2 分 2 2 

5 

信用度 

（近 3 年

内） 

被行业主管部门约谈或通报 一次减 10 分 -20 

-50 -50 被行业主管部门列入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市场主体“重点关注名单” 
一次减 20 分 -50 

总分值 50～100 

注：1.专业技术职称高的可以降档使用；      

 2.专业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      

 3.单位业绩数量与批复文件对应，一个批复文件对应一个业绩； 

 4.单位业绩项目层级以水保方案批复单位层级为准；     

 5.单位业绩时间以水保方案批复文件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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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家计划单列市（包括大连、宁波、厦门、青岛和深圳）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按

省批方案计； 

 
7.联合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业绩，牵头单位按 0.6 的权重计算，参编单位平分剩余

的 0.4 的权重分； 

 
8.单位业绩分值完成市县级和省级得分累计上限不超过 17 分的按实际计，超过 17

分的按 17 分计； 

 9.注册土木工程师包括岩土、港口与航道工程、水利水电工程、道路工程 4 类； 

 
10.水土保持类专业包括：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水土保持；沙漠治理；水土保

持与生态工程； 

 

11.水利工程类或其他土木工程类专业包括：水利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水利水电

建筑工程；农业水利工程；农田水利工程；农业水土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给

排水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水工结构工程；地下水科学与工程；土木工程；工

民建；城市规划；建筑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测绘工程；测量工程；大地测量学

与测量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利用；水文地质；水文工程地质；水工结构；水工建筑； 

 

12.其他水土保持相关专业包括：建筑学；地理科学；地理学；自然地理学；自然

地理与资源环境；地理信息科学；地理信息系统；地理信息系统与地图学；地图学

与地理信息系统；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遥感科学与技术；摄影测量与遥感；

地图学；环境科学；环境学；环境规划与管理；环境工程；环境监测；环境科学与

工程；地球环境科学；环境生态工程；生态学；农业资源与环境；土壤与农业化学 

土壤学；农业资源利用；农业工程；农学；土地资源管理；土地管理；土地规划与

利用；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林学；植物学；植物保护；园林；园艺；风景园

林；园林设计；景观建筑设计；草业科学；地质工程；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工程

力学；资源勘查工程；经济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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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水平评价赋分标准 

序号 评价指标 评价条件 赋分规则 分值上限 合计 

1 基本条件 满足基本条件 
满足赋 50 分，不

满足赋 0 分 
50 50 

2 
技术人员

配备 

职称结构 

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

技术人员 
每 1 人加 0.5 分 2.5 

20 

50 

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

技术人员 
每 1 人加 0.4 分 3.2 

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技

术人员 
每 1 人加 0.2 分 5 

具有初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技

术人员 
每 1 人加 0.1 分 2 

专业要求 

具有水土保持类专业学历的

技术人员 
每 1 人加 0.4 分 2 

具有遥感与地理信息类专业

的技术人员 
每 1 人加 0.2 分 2 

其他水土保持相关专业技术

人员数 
每 1 人加 0.1 分 1.3 

继续教育 

参加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组织

的监测培训人次 

每 1 人次加 0.2

分 
2 

2 
参加省级水土保持学会组织

的监测培训人次 

每 1 人次加 0.1

分 
1 

3 
监测仪器

设备 

水土流失

观测 
径流、泥沙等监测设备 每台加 0.5 分 1 

3 

遥感监测 无人机、卫星影像处理设备 每台加 0.5 分 2 

4 

单位业绩

（近 3 年

内） 

完成部批水土保持方案项目监测 每 1 个加 10 分 25 

25 完成省批水土保持方案项目监测 每 1 个加 5 分 14 

14 

完成市县批水土保持方案项目监测 每 1 个加 2 分 4 

5 质量管理 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加 2 分 2 2 

6 

信用度 

（近 3 年

内） 

被行业主管部门约谈或警告 一次减 10 分 -20 

-50 -50 
被行业主管部门列入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市场主体“重点关注名单” 
一次减 20 分 -50 

总分值 50～100 

注：1.专业技术职称高的可以降档使用；      

 2.专业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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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同一项目分段分别招标开展监测的，每一标段对应一个业绩； 

 4.单位业绩项目层级以水保方案批复单位层级为准；     

 5.单位业绩时间以验收鉴定书印发时间为准；      

 
6.国家计划单列市（包括大连、宁波、厦门、青岛和深圳）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按

省批方案计； 

 
7.联合完成的监测业绩，牵头单位按 0.6 的权重计算，参编单位平均剩余的 0.4 的

权重分。 

 
8.单位业绩分值完成市县级和省级得分累计上限不超过 14 分的按实际计，超过 14

分的按 14 分计。 

 
9.水土保持类专业包括：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水土保持；沙漠治理；水土保持

与生态工程； 

 
10.遥感与地理信息类专业包括：地理信息科学；地理信息系统；地理信息系统与

地图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遥感科学与技术；； 

 

11.其他水土保持相关专业包括：水利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农业水利工程；农田水利工程；农业水土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给排水工程；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水工结构工程；地下水科学与工程；土木工程；工民建；城市

规划；建筑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测绘工程；测量工程；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水文与水资源利用；水文地质；水文工程地质；水工结构；水工建筑；水文与水资

源利用；水文地质；水文工程地质；水工结构；水工建筑；建筑学；地理科学；地

理学；自然地理学；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环境科学；环境学；环境规划与管理；

环境工程；环境监测；环境科学与工程；地球环境科学；环境生态工程；生态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土壤与农业化学；土壤学；农业资源利用；农业工程；农学；土

地资源管理；土地管理；土地规划与利用；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林学；植物

学；植物保护；园林；园艺；风景园林；园林设计；景观建筑设计；草业科学；地

质工程；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工程力学；资源勘查工程；经济类。 

 


